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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9/2021_2022__E5_95_86_E4

_B8_9A_E4_BC_81_E4_c46_79754.htm 我国商品流通企业数量

多，经营范围广，覆盖面大，是现行各主要税种的纳税人，

其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会涉及以下税种。 一、增值税 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》规定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

售货物或提供加工、修理修配劳务，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

个人，为增值税的纳税人。因此，商品流通企业是现行增值

税的主要纳税人。 商品流通企业缴纳增值税主要有以下几种

情况： （1）批发或零售商品、货物。 （2）发生视同销售行

为。 （3）进口货物。 （4）兼营加工、修理修配劳务。 现行

增值税制度将商品流通企业纳税人划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

模纳税人。商品流通企业的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，发生视同

销售货物行为，以及提供应税劳务，按“扣税法”计算应纳

增值税额，即用当期销项税额抵扣当期进项税额后的余额作

为当期应纳税额。对于年销售额不足180万元的，以及会计核

算不够健全的商品流通企业，经主管税务机关认定为小规模

纳税人的，实行简易办法计算应纳税额，即按销售额和4%的

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，不得抵扣进项税额。 商品流通企业进

口货物，应在进口环节按照组成计税价格和规定的税率，计

算缴纳增值税，不得抵扣进项税额。进口货物应纳增值税在

进口货物报关时向海关缴纳。商品流通企业的一般纳税人若

将进口货物在国内销售，其在进口环节缴纳的增值税可以作

为进项税额进行抵扣。 二、消费税 消费税征税范围为在中华

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、委托加工和进口《消费税暂行条例》



规定的消费品。商品流通企业应纳消费税的业务主要有委托

其他企业加工应税消费品业务，进口应税消费品业务和零售

金银首饰业务。 委托其他企业加工应税消费品是指商品流通

企业提供原料和主要材料、物资委托其他企业加工比拟感收

回应税消费品。商品流通企业作为委托方是消费税纳税人，

但税款由受托方在向商品流通企业交货时代扣代缴。商品流

通企业委托其他企业加工收回的已缴消费税的商品，在以后

经营、销售时不再缴纳消费税。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，按

照受托方的同类消费品的销售价格计算纳税。没有同类消费

品销售价格的，按照组成计税价格计算纳税。组成计税价格

的计算公式为： 组成计税价格=（材料成本 加工费）÷（1－

消费税税率） 商品流通企业是我国商品进出口的主要组织者

，如果进口商品属于消费税的应税消费品，在进口环节除缴

纳关税、增值税外，还应缴纳消费税。同增值税一样，消费

税也是在进口商品报关时向海关缴纳，而且进口应税消费品

应纳消费税，也按照组成计税价格计算纳税，也就是说，进

口货物消费税计税依据与增值税计税依据是一样的。组成计

税价格的计算公式为： 组成计税价格=（关税完税价格 关税

）÷（1－消费税税率） 商品流通企业除了以上应缴纳消费

税的经营范围外，对于经营金银首饰的零售业务也应缴纳消

费税。按照现行消费税条例和实施细则规定，应税消费品的

纳税环节主要为生产加工环节和进口环节。但为了适应贵重

首饰的经营特点，贯穿合理负担的税收政策，经国务院批准

，将贵重首饰分为金银首饰和非金银首饰，其中金银首饰（

包括金、银和金基、银基合金首饰，以及金银和金基、银基

合金的镶嵌首饰），由生产委托加工环节或进口环节改为零



售环节征收消费税；非金银首饰仍为生产、委托加工或进口

环节征税。因此，商品流通企业如发生上述金银首饰的零售

行为，应按照实际实现的不含增值税的销售额和5%的消费税

税率计算缴纳消费税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

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